乌海政发〔2021〕23号
乌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落实能耗双控措施依法依规

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的实施意见

各区人民政府，市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推动落后产能退出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的重要举措。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发改委、工信厅、能源局印发〈关于确保完成“十四五”能耗双控目标任务若干保障措施〉的通知》（内发改环资字〔2021〕209号）、自治区经信委等十五部门《关于利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的指导意见》（内经信原工字〔2017〕200号）等要求，加快我市落后产能退出工作，制定以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内蒙古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确保完成自治区“十四五”能耗双控目标任务。着眼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工作方式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向综合运用法律法规、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转变；实现界定标准由主要依靠装备规模、工艺技术标准，向能耗、环保、质量、安全、技术等综合标准转变；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常态化的工作推进机制，化解过剩产能，有效促进转方式、调结构和发展质量效益明显改善。

  二、工作目标

全面淘汰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29号）淘汰类的落后工艺技术与装备，通过完善综合标准体系，严格常态化执法和强制性标准实施，促使一批环保、质量、安全、能耗、技术达不到标准或标准较低，不利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过剩产能依法依规关停退出，有效适应能耗双控形势，为优质项目落地腾出空间，不断推动产业转型向纵深发展。落实部门联动和地方责任，构建多标准、多部门、多渠道协同推进工作格局，实现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行业效益平稳向好。

三、主要任务

（一）产业政策方面。对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淘汰类的落后工艺技术与装备，全面进行排查。凡使用产业政策明令的落后技术与装备的产能，要立即关闭退出。淘汰相关工艺技术装备，必须拆除相应主体设备；暂不具备拆除条件的，应立即断水、断电，拆除动力装置，封存主体设备（生产线），使相应产能不再投入生产，并向社会公开承诺不再恢复生产，同时在主管部门门户网站公告，接受社会监督。（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能源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能耗方面。严格执行节约能源法，对上年度达不到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要求的产能，应在6个月内予以整改；确需延长整改期限的，可提出不超过3个月的延期申请；逾期未整改或经整改仍未达标的，依法关停退出。对上年度万元增加值能耗全市排名后20％的生产企业，各区要从严控制生产要素供给，切实把有效要素配置到优质企业上。推动钢铁、铁合金、电石、化工行业进行节能改造，改造后单位产品能耗仍未达到国家能耗限额标准先进值水平的，从严控制生产要素供给。（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局）

（三）要素方面。严格控制“两高”行业，推动无下游产业配套的独立石灰生产企业、独立电石企业、铁合金企业和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低效基础化工、冶炼等高耗能产业逐步退出。积极化解洗煤行业过剩产能，保障我市焦化产能相匹配的洗煤能力，严格控制外送洗精煤生产能力。（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局）

（四）环保方面。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对超过大气和水等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污、违反固体废物管理法律法规，以及超过重点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排污的企业，责令采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等措施；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市生态环境局）

（五）安全生产方面。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对安全生产条件达不到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要求的产能，应立即停产停业整顿；经整顿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有关部门应当吊销其相关证照或依法予以关闭。（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市应急管理局）

（六）质量方面。严格执行产品质量法，对相关产品质量达不到强制性标准要求的产能，依法查处并责令停产整改；在6个月内未整改或经整改仍未达标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依法关停退出。（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市市场监管管理局）

四、组织实施

（一）形成工作合力。成立乌海市落实能耗双控措施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工作领导小组（附件1），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指导全市落后产能退出工作。市直各相关部门切实履行职能职责、严格执法监管、完善配套政策，主动开展工作。各区履行落后产能依法依规退出工作属地责任，全面贯彻落实有关政策措施要求，负责推动具体退出工作。

（二）制定工作计划。各区要全面排查本地区产业政策明令要求淘汰的落后技术与装备，能耗、环保、质量、安全、技术达不到标准和生产不合格产品或淘汰类产能，分年度制定淘汰退出计划和措施，提出具体退出企业名单。各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制定落后产能退出的管控措施和计划，报送市落实能耗双控措施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加强监督检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根据工作进展情况适时组织相关部门开展监督检查，各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积极配合开展监督检查，对进展较慢的地区采取通报、约谈等方式进行督办。

（四）强化信息公开。各区，各有关部门在适当范围公开年度落后产能退出企业名单、设备（生产线）和产能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定期公布不达标应限期整改的企业，以及经整改仍不达标、依法关闭的企业名单。对未按期完成落后产能退出的企业，由相关部门将有关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在“信用中国”网站等平台公布，在土地供应、资金支持、税收管理、生产许可、安全许可、债券发行、融资授信、政府采购、公共工程建设项目投标等方面，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和信用约束。

（五）执行价格政策。对钢铁、水泥等行业能耗、电耗达不到强制性标准的产能，以及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限制类的产能，执行差别电价、阶梯电价、惩罚性电价和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等差别化能源资源价格。

  （六）落实差别化信贷政策。落实有保有控的金融政策，对有效益、有前景，且主动退出低端低效产能、化解过剩产能、实施兼并重组的企业，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积极予以信贷支持。对未按期退出落后产能的企业，严控新增授信，压缩退出存量贷款，运用市场化手段妥善处置企业债务和银行不良资产。
（七）做好职工安置。把职工安置作为落后产能退出工作的重中之重，指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依法妥善处理劳动关系，制定好职工安置方案和风险处置预案。落实促进自主创业、鼓励企业吸纳就业和帮扶困难人员就业等各项政策，做好社保关系接续和转移，按规定落实好社会保障待遇。加强职业介绍和技能培训，增强失业人员的再就业能力。

附件：乌海市落实能耗双控措施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

工作领导小组

                       2021年8月11日
附件

乌海市落实能耗双控措施依法依规推动

落后产能退出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杨  进  市委副书记、政府代市长

副组长：贾庆东  市委常委、政府副市长

胡善顺  市委常委、政府副市长

刘素红  市政府副市长

李春晓  市政府副市长

郝喜红  市政府副市长

毛振海  市政府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乔  毓  市政府副市长

郭轶杰  市政府党组成员
成  员：崔洪波  海勃湾区委副书记、政府代区长

刘  虎  乌达区委副书记、政府代区长

刘  兵  海南区委副书记、政府代区长

苏都毕力格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张永强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王灿发  市公安局副局长

张  勇  市财政局局长

杨雪峰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王继平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刘昌慧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赵  根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郑永军  市水务局副局长
朱树生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许  滨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

赵  智  市统计局党组书记
邵  炜  市能源局局长

李业勋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党组书记

高  博  乌海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赵  峰  国家税务总局乌海市税务局局长

宋志刚  海勃湾工业园管委会主任

闫泽浩  乌达工业园管委会主任

张  东  海南工业园管委会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主任由张永强同志兼任。

今后除市领导外，其他人员若有变动，由议事协调机构自行调整，市政府办公室不再另行发文。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军分区，

市纪委监委办公室，市中级法院，检察院。

各人民团体，新闻单位，驻市单位。

乌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8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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